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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光學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5）

業績公布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財政年度

吾等欣然公布自一九九九年五月上市後，新興光學集團控
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第
五份全年業績。二零零三年無疑是極為困難的一年，不論
公司規模大小，對本公司亦不例外。然而，憑藉本集團穩健
基礎，以及就瞬息萬變的環境迅速作出應變的能力，本集
團因此仍繼續於回顧年度錄得創紀錄之營業額及溢利新
高。

業績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於營業額及
股東應佔溢利方面皆創新紀錄。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及股
東 應 佔 溢 利 分 別 增 加 9%及 4%， 達 到 514,000,000港 元 及
92,000,000港元。此乃本集團自一九九六年以來，連續第九
年持續錄得營業額及溢利增長，成績令人鼓舞。由於認股
權證持有人於去年行使紅利認股權證而產生攤薄效應，每
股基本盈利減少 3%至 3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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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514,089 470,503
銷售成本 (322,496) (291,565)

毛利 191,593 178,938
其他經營收入 1,240 1,195
利息收入 3,272 1,845
分銷成本 (10,117) (9,358)
行政費用 (81,568) (76,386)
重估土地及樓宇
產生盈餘 72 72

營運所得溢利 3 104,492 96,306
須於五年內全數
償付之銀行
借貸之利息 － (105)

除稅前溢利 104,492 96,201
稅項 4 (12,053) (7,602)

年度純利 92,439 88,599

股息 5 35,850 32,273

每股盈利 6
基本 37港仙 38港仙

攤薄 36港仙 3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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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 製基準及採納新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已綜合計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三月三十
一日止各年之財務報表。

年內收購或售出之附屬公司之業績，已按自有關收購生效日
期起計或截至售出生效日期止（按適用者）之方式，計入綜合
收益表內。

本集團內各公司間之交易及結餘已於綜合賬目時抵銷。

所得稅
期內，本集團採納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
（經修訂）「所得稅」。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所
得稅」之主要影響乃與遞延稅項有關。過往年度會按收益表
負債法就遞延稅項作出部分撥備，即就所產生時差確認負債，
惟時差預期不會於可見將來撥回之情況除外。會計實務準則
第 12號（經修訂）規定必須採納資產負債表負債法，即除少數
例外情況外，就財務報表之資產及負債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
溢利所用相應稅基之所有暫時性差額，確認遞延稅項。

由於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並無任何指定過渡規定，
故已追溯應用新會計政策，二零零三年之比較金額已重列。由
於此項政策變動，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之保留溢利結餘減少
4,222,000港元，乃由於政策變動對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前期間
業績之累積影響。變動導致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溢利減少約 668,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477,000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遞延稅項負債增加 5,699,000港
元，來自政策變動對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遞延稅項負
債之累積影響。

2. 分 類資料

根據本集團內部財務申報，本集團決定按地域分類作其主要
申報形式。

(a) 按 業務分類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設計、生產及銷售眼鏡產品。管理層認為
此屬單一業務，故並無呈列業務分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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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 地域分類

本 集 團 之 業 務 及 資 產 均 位 於 香 港 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中
國」）其他地區。

本集團按客戶地區劃分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歐洲 美國 亞洲 其他地區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50,779 202,455 48,192 12,663 514,089

業績
分類業績 66,778 58,314 9,058 2,911 137,061

利息收入 3,272
重估土地及
樓宇產生盈餘 72

未分配公司支出 (35,913 )

營運所得溢利 104,492
銀行貸款利息 －

除稅前溢利 104,492
稅項 (12,053 )

年度純利 9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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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歐洲 美國 亞洲 其他地區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79,003 240,913 41,303 9,284 470,503

業績
分類業績 44,240 69,908 7,669 2,478 124,295

利息收入 1,845
重估土地及
樓宇產生盈餘 72

未分配公司支出 (29,906 )

營運所得溢利 96,306
銀行貸款利息 (105 )

除稅前溢利 96,201
稅項 (7,602 )

年度純利 88,599

3. 營 運所得溢利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所得溢利乃經扣除
下列各項後計得：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91,998 84,00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021 2,640

總員工成本 95,019 86,641
核數師酬金 700 62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折舊及攤銷 30,223 25,26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之虧損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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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 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即期稅項
本年度 9,050 5,868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335 7

11,385 5,875
遞延稅項
本年度 35 1,727
稅率變動所引致 633 －

12,053 7,602

5. 股 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付末期股息－
二零零三年每股 8港仙
（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二年
之股息 7.2港仙） 19,779 17,463

已派付中期股息－
二零零四年每股 4港仙
（二零零三年：4港仙） 9,890 9,873
已派付特別股息－
二零零四年每股 2.5港仙
（二零零三年：2港仙） 6,181 4,937

35,850 3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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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建議就二零零四年派付末期股息每股 8.1港仙（二零零三
年：8港仙），惟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批准。

6. 每 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計算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
之盈利
－年度純利 92,439 88,599

股份數目

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47,079,200 230,398,164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購股權 7,938,969 7,664,439
－認股權證 － 7,405,587

計算攤薄每股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55,018,169 245,468,190

股息

董事議決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六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
會，建議向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宣
派末期股息每股 8.1港仙，加上每股 4港仙之中期股息及每
股 2.5港仙之中期特別股息，本年度每股獲派發合共 14.6港
仙股息（二零零三年：14港仙），較去年增加約 4%。預計末
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當日或前後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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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日
（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
不予登記任何股份過戶。為符合獲派上述建議末期股息之
資格，股東務須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正前
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
登記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零三年之全球營商環境仍然艱鉅。雖然如此，本集團
於回顧年內業績保持強勁，主要有賴其原設計製造 (ODM)
業務穩定增長及特許品牌產品分銷業務擴展。ODM業務為
本集團所作貢獻仍為最大，佔本集團營業額 90%，而特許品
牌產品之分銷業務則佔 10%。

於回顧年內，由於商品價格普遍上升及美元兌歐羅貶值而
導致原材料成本上漲，營業額上升帶來之部分貢獻因而被
抵銷。若干生產經常費用之增加，特別是折舊及攤銷支出
因上年度投入固定資產的投資較高而上升，加上稅項開支
增加，營業額上升帶來之貢獻亦因此被部分抵銷。

ODM業務穩定增長

本集團源自 ODM客戶之營業額增加 9%至 461,000,000港元。
美國及歐洲仍然為本集團產品的主要市場，分別佔本集團
ODM業務營業額 43%及 52%（二零零三年：56%及 40%）。由於
美國經濟放緩，本集團之美國ODM營業額下降 16%，而本集
團之歐洲及亞洲ODM營業額則分別上升 41%及 55%。本集團
源自歐洲及亞洲客戶之營業額增加，不單完全抵銷了美國
營業額下降之負面影響，更帶動本集團 ODM業務整體增
長，亦再一次證明本集團之地區多元化策略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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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於財政年度下半年，本集團之美國 ODM營
業額之跌幅由財政年度上半年之 22%，收窄至財政年度下
半年之 8%。本集團之美國ODM業務於回顧年度內之下半年
得到明顯改善。

特許品牌產品分銷業務之擴展

本集團分銷業務之營業額增加 13%至 53,000,000港元。於財
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之分銷業務下降約 31%，惟此不利狀
況於財政年度下半年完全扭轉，分銷業務大幅飆升 64%。於
財政年度上半年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非典型
肺炎」），本集團分銷業務因而受到重大負面影響。然而，
隨著非典型肺炎疫情在亞洲逐漸減退，加上 Levi’s®眼鏡系
列推出市場，本集團分銷業務因此於回顧年度內之下半年
大幅改善。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受惠於經營業務的強勁現金流
量，經營業務產生現金流入淨額 9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及流動比率分
別約為 294,000,000港元及 3.4:1。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貸，而長期銀行存款、銀行及現
金結存則合共為 167,000,000港元。本集團股東股本總額由二
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410,0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零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467,000,000港元。董事深信本集團可維持
雄厚的財政狀況，且具備充裕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以應
付其現時承擔及日後擴展計劃所需。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之派付股息佔盈利之百分比為 39%
（計及中期特別股息）及 32%（不計中期特別股息）。董事將
繼續密切監察股息政策，確保本集團能於將利潤再投資與
向股東分派盈利之間取得最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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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大部分交易乃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進行。此外，本
集團大部分資產亦以該等貨幣計值。鑑於本集團面對之外
匯波動風險相對仍然有限，故並無就外匯進行對沖。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為其附屬公司所獲銀
行融資提供擔保約 46,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46,000,000
港元）。

展望

經過二零零三年之增長緩慢期後，自二零零四年初起，市
場對本集團產品之需求大增。本集團於二零零四／二零零
五財政年度首兩個月之營業額較二零零三年同期兩個月上
升約 46%。由於非典型肺炎爆發，加上當時經濟不穩，二零
零三年四月及五月之銷售誠然相對較為疲弱，但能於年初
見此良好發展勢頭仍然令人鼓舞，而董事對本集團下個財
政年度之表現抱持樂觀態度。

本集團之歐洲 ODM業務持續增長，而來自美國客戶之訂單
亦已穩定下來。本集團聲譽卓著，其設計及製造能力亦備
受認同，董事相信此為越來越多國際眼鏡客戶爭相與本集
團合作的原因。本集團將繼續作出投資，提升其生產設施
及增強生產力，以應付市場對本集團產品之殷切需求。

預期本集團下個財政年度之分銷業務發展將取得令人鼓舞
之成績。首先，Levi’s®系列於上個財政年度最後一季始帶來
貢獻，而於下個財政年度則將對本集團分銷業務作出全年
貢獻。其次，本集團於上個財政年度始於數個亞洲國家分
銷 Levi’s®眼鏡系列，初步推出已取得良好市場反應，而本集
團將於來年逐漸將 Levi’s®眼鏡推廣至其他亞洲國家。此外，
由於經濟狀況得到改善，尤以亞洲為甚，預期現有產品系
列將取得令人滿意的增長。與此同時，本集團仍在積極物
色其他知名品牌特許權之商機，務求豐富其品牌組合。

憑藉上述 ODM及分銷業務之發展優勢，董事深信，本集團
將繼續取得理想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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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照最佳應用守則第 14段之規定於一九九九年成
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盧華基先生及李廣耀先生。年內，審核委員會聯同管理人
員及外間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
就核數及呈報財務資料事宜進行研討，包括審閱本集團中
期及年度財務報表。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遵從載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4之最佳應用
守則。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衷心感謝各客戶年內之支持。本人亦謹
此感謝各股東、全體員工、供應商及往來銀行對本集團之
支持和貢獻。

在聯交所網站刊載詳盡業績

載有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附錄 16第 45(1)至 45(3)段規定之所有資料之詳細業績公
布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內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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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顧毅勇先生、顧嘉勇先
生、顧伶華女士、曾永良先生、張超雄先生、陳智燊先生及
馬秀清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盧華基先生及李廣耀先
生；而非執行董事為顧堯棟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顧毅勇

香港，二零零四年七月九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